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助修獎學金設置辦法 

中華民國 98 年 04月 07日 972 院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8 年 12月 09日 981 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1年 10 月 29日助修獎學金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1年 12 月 13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7年 04 月 27日助修獎學金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8年 01 月 10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8年 04 月 16日助修獎學金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8年 05 月 28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9年 10 月 28日助修獎學金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9年 12 月 30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宗旨：電資學院電機系 62 級校友曾國棟先生（友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為感念父母

養育之恩及回饋母校，回報在海洋大學時領取工讀生獎助金之幫助，並協助母校校務發

展，鼓勵學弟妹努力向學並提昇學術研究風氣，以期培育新世紀的專業人才，貢獻產業

升級發展及回饋社會，特別以父母之尾名“助修”成立「助修獎學金」，作為母校校務

基金及幫助進修使用。 

第二條 獎學金：本獎學金由曾國棟先生捐贈友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一百五十張於海洋大學校務

基金（指定電資學院專用獎學金）中撥付，以每年股息或釋出股票之所得做為獎學金，

每學期獎學金金額及名額由電資學院獎學金審核委員會討論決定。 

第三條 申請資格：本校電資學院大學部學生。 

第四條 申請條件： 

一、學業成績前一學期總平均以七十分以上為原則，操行成績在八十五分以上者（大一新

生持高中成績單，操行成績在甲等或八十分以上者，亦可申請）。 

二、家境清寒，具下列條件之一者： 

(一) 有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證明者。 

(二) 父母持有身心障礙手冊或重大傷病卡者。 

(三) 失業家庭領有失業救濟金者。 

(四) 因天災、意外或其他特殊狀況，致家中經濟失依者。 

(五) 有清寒證明者。 

(六) 有免稅證明且年利息營利所得五萬元以下者。 

三、在本校未領取其他校內獎學金，且具第二款清寒條件者，需符合家庭年所得新臺幣 114

萬元以內，年利息所得新臺幣 2 萬元以內，不動產價值新臺幣 650 萬元以內之經濟條

件。 

四、希望受助的學生畢業就業後能回饋本獎助學金，以永續幫助更多學生。 

第五條 申請本獎學金學生應繳交下列文件各乙份： 

一、申請書。 

二、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三、各學期成績單。 

四、免稅證明或綜合所得稅資料。 

五、有關證明文件。 

附件一 



第六條 申請辦法：本獎學金之申請時間、地點、所需表格、文件及評審等均由電資學院獎學金

審核委員會負責公告辦理。 

第七條 審查會議積分計算標準： 

一、低收入戶證明（12 分） 

二、中低收入戶證明（8 分） 

三、免稅證明【營利、薪資每月平均所得新台幣一萬元以下（利息另予考量）】（5 分） 

四、免稅證明【營利、薪資每月平均所得新台幣一萬元至三萬元（利息另予考量）】（3

分） 

五、免稅證明【營利、薪資每月平均所得新台幣三萬元至五萬元（利息另予考量）】（1

分） 

六、僑生免稅證明（7 分） 

七、村里長以上清寒證明（1 分） 

八、父母雙亡（15 分） 

九、單親扶養： 

父親或母親死亡（10 分）、父母離異（8 分） 

十、全家均無工作人口（10 分）      

十一、父母領有申請日前一年內之失業救濟金證明者（6 分） 

十二、家長持有身心障礙手冊或重大傷病卡 

輕度─2 分、中度─4 分、重度─6 分、極重度─10 分；重大傷病卡：6 分   

十三、學生本人持有身心障礙手冊或重大傷病卡 

輕度─2 分、中度─4 分、重度─6 分、極重度─8 分；重大傷病卡：6 分  

十四、同住之祖父母或兄弟姊妹中持有身心障礙手冊或重大傷病卡 

輕度─1 分、中度─2 分、重度─3 分、極重度─4 分；重大傷病卡：3 分      

十五、同住之祖父母、未成年或就學中兄弟姊妹（含本人）總人數三人以上（4 分） 

十六、審查小組衡酌狀況得以增減總積分。 

十七、1 至 7 項不得重複計分。 

第八條 受獎學生名單經選定後，應即將名單通知捐贈人曾國棟先生。獲本項獎學金補助之學生

務必參與頒獎典禮，而未出席之同學得取消獎助。 

第九條 本辦法經電資學院院務會議核定後發布實施。 

 


